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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NCC 傳播監理報告 

本會為廣電媒體之主管機關，民眾申訴制度為建構完整監理政策之一環，

為引進公民觀點與力量，以提升廣電內容品質、保障公眾權益，本會自 98 年

1 月建置「傳播內容申訴網」，定期公布每季及年度傳播監理報告，以利民

眾瞭解傳播監理概況，並共同參與監督廣電媒體。 

對於電視及廣播事業之監理，本會主要依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

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至於網路內容部分，我國目前並無單一網際網路主管機

關，因此本會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6 條規定，已召集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委託民間團體於 102 年 8 月 1 日成立「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

構」（https://www.win.org.tw）。民眾如果發現有害兒少身心健康之網路內容，

可以向「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網站通報，亦可至該網站查詢每月成果報

告，以了解申訴網路內容案件的處理情形，本報告不再納入網路內容統計資

料。 

同時，為營造媒體積極自律問責之政策規管環境，本會精進傳播申訴機

制，革新受理申訴流程，自 106 年 12 月 11 日起可依民眾意願立即主動將部

分案件轉予業者處理，提升處理效率，期申訴網朝向「公民與媒體對話平臺」

之目標邁進。 

本報告反映民眾申訴廣電媒體之統計情形，包括意見反應及陳情檢舉，

不代表受申訴之案件或廣電事業必有違反相關法令之實。以下分別就 110 年

度視聽眾申訴廣電媒體情形、電視主要申訴案、本會核處廣電事業案件三大

部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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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聽眾申訴廣電媒體情形 

本會 110 年收到民眾之申訴案件共計 2254 件，較 109 年 2992 件減少

738 件，其中 109 年及 110 年申訴案件中，分別有 270 件及 354 件屬於非關

廣電媒體之申訴案件，扣除後申訴案件數分別為 109 年 2722 件、110 年

1900 件。110 年申訴電視件數 1689 件，較 109 年 2660 件減少 971 件，而

110 年申訴廣播件數為 211 件，較 109 年的 62 件，增加 149 件，近 5 年民

眾申訴廣播及電視之件數變化如圖 1 所示。 

圖 1：近 5 年民眾申訴廣播及電視件數變化 

經檢視 106 年至 110 年間申訴案件數，以 108 年 3132 件最高，106 年

1704 件最低；108 年因將逢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廣

電媒體有較多討論，民眾申訴電視新聞報導總計 1676 件，其中以「內容不

實、不公」項目的 936 件最多；110 年申訴案件數則較 109 年略減，申訴案

件數為近 5 年次低。此外，110 年申訴電視案件占總申訴案件 88.89％1，可

見民眾反映電視意見仍為申訴案之大宗。 

                                                 
1
 本監理報告統計資料以四捨五入計算百分比，容有進位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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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訴管道方面，由表 1 可以得知：民眾透過本會之「傳播內容申訴網」

陳情案件 1160 件，占 61.05％；利用其他申訴管道（包含本會電話、民意信

箱、其他機關函轉本會等）有 740 件，占 38.95％；110 年透過「傳播內容申

訴網」申訴案件比例較 109 年下降 17.45%。 

 

表 1: 民眾申訴管道年度變化 

年度 

申訴管道 

110 年 109 年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傳播內容申訴網 1160 61.05% 2138 78.50% 

其他申訴管道 740 38.95% 584 21.50% 

總計 1900 100% 2722 100% 

在申訴民眾性別方面，由圖 2 可以得知：依申訴民眾自行填寫的性別資

料統計，110 年申訴案件中有 1108 件（58.32%）申訴人為男性，447 件

（23.53%）申訴人為女性；另有 345 件（18.15%）申訴人不願透露性別。 

圖 2：110 年民眾申訴案件：依申訴民眾性別區分 

表 2 顯示 1689 件申訴電視的案件中，938 件（55.54%）申訴人為男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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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426 件（25.22%）申訴人為女性，325 件(19.24%)申訴人不願透露性

別；廣播申訴案 211 件其中 170 件（80.57%）申訴人為男性，21 件(9.95%)

申訴人為女性，20 件(9.48%)申訴人不願透露性別。 

表 2: 110 年度申訴民眾性別分析 

媒體類別 

性別 
電視 廣播 

男 938 55.54% 170 80.57% 

女 426 25.22% 21 9.95% 

不願透露 325 19.24% 20 9.48% 

合計 1689 100% 211 100% 

在民眾申訴不妥類別
2
方面，「內容不實、不公」(399 件)、「針對整體

傳播環境提供個人想法」(390 件)、「妨害公序良俗」(269 件)、「節目與廣

告未區分」(182 件)、「廣告違規(含排播時段、長度、超秒、插播次數及內

容)」(141 件)為前 5 大類別，占總件數比例達 72.69％。其中「內容不實、

不公」、「妨害公序良俗」、「廣告違規」與 109 年相同，110 年配合傳播

內容申訴網更新改版，其中將不妥類別選項「針對特定頻道/節目/廣告內

容、語言用字表達個人想法」併入「針對整體傳播環境提供個人想法」，

共 390 件，詳見表 3： 

表 3：民眾申訴 5 大不妥類別年度變化 

110 年 109 年 

項目 件數 百分比 項目 件數 百分比 

內容不實、不公 399 21.00% 妨害公序良俗3  1042 38.30% 

針對整體傳播環境

提供個人想法 
390 20.53% 內容不實、不公 439 16.10% 

                                                 
2
 110 年 7 月起傳播內容申訴網更新改版，不妥類別選項、內容類型等項目酌調，相關報告統計配

合調整。 
3
 包含 109 年度第 1 季民眾申訴「綜藝大熱門」主持人吳宗憲針對憂鬱症患者發言不妥案(82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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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民眾申訴 5 大不妥類別年度變化 

110 年 109 年 

項目 件數 百分比 項目 件數 百分比 

妨害公序良俗 269 14.16% 

針對特定頻道(電臺)/

節目/廣告內容、語

言用字表達個人想法 

254 9.30% 

節目與廣告未區分 182 9.58% 妨害兒少身心健康 179 6.60% 

廣告違規(含排播時

段、長度、超秒、

插播次數及內容) 

141 7.42% 
廣告違規(含排播時

段、長度及內容) 
160 5.90% 

總計 1381 72.69% 總計 2074 76.20% 

將民眾申訴不妥類別依廣電內容、營運事項案件分析，110 年度民眾申訴

廣電內容案件共計 1813 件，占總申訴案件之 95.42%；申訴營運事項案件共計

有 87 件，占總申訴案件之 4.58%，各項目之件數與所占百分比，詳見表 4。 

表 4：110 年度民眾申訴不妥類別分析 

 項目 件數 百分比 

內容 內容不實、不公 399 21.00% 

針對整體傳播環境提供個人想法 390 20.53% 

妨害公序良俗 269 14.16% 

節目與廣告未區分 182 9.58% 

廣告違規(含排播時段、長度、超秒、插播次數及內

容) 
141 7.42% 

妨害兒少身心健康 121 6.37% 

針對特定電臺/節目/廣告內容、語言用字表達個人想

法 
103 5.42% 

違反其他機關主管法令 54 2.84% 

節目分級不妥 37 1.95% 

本會業務建議 25 1.32% 

歧視問題 22 1.16% 

其他4 70 3.68% 

小計 1813 95.42% 

營運 其他營運事項問題 63 3.32% 

                                                 
4
 其他包含「利害關係人權益維護」(19 件)、「違規使用插播式字幕」(18 件)、「法規/資訊查詢」

(17 件)、「違規揭露個人資料」(1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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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 年度民眾申訴不妥類別分析 

 項目 件數 百分比 

聲音、畫面及訊號之技術問題 22 1.16% 

個資問題
5
 2 0.11% 

小計 87 4.58% 

合計 1900 100% 

有關民眾申訴內容類型分析，在電視方面，由圖 3 可以得知：在 1633

件針對電視內容之申訴中，以「新聞報導」最多，達 589 件（36.07％），其

次為「意見表達／諮詢／建議」6共 200 件（12.25％）、再者依序為「廣告」

共 187 件（11.45％）、「政論談話性節目」182 件（11.15％）、「影劇動漫節目」

169 件（10.35％）、「綜合娛樂節目」117 件（7.16％）、「消費資訊型節目」62

件（3.80％）、「一般談話性節目」40 件（2.45％）、「兒少節目」24 件（1.47

％）、「財經股市節目」24 件（1.47％）、「其他類型節目7」39 件(2.39%)。 

圖 3：110 年民眾針對電視之申訴案件：依內容類型區分 

在申訴廣播內容類型方面，由圖 4 中可以得知：110 年民眾申訴廣播節
                                                 
5
 申訴人陳情業者於官網揭露個資事項，非屬申訴廣電內容案件。 
6
 原電視節目類型選項「非指涉特定類型節目」，經傳播內容申訴網更新改版後調整為「意見表達

／諮詢／建議」。 
7
 其他類型節目包含「民俗宗教節目」(19 件) 、「體育節目」(14 件)、「教育文化節目」(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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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共 180 件，其中以「綜合性節目8」125 件最多，占 69.44％，其次依序為

「新聞報導及政論節目」20 件(11.11％)、「音樂性節目」11 件(6.11％)、

「非指涉特定類型節目」10 件(5.56％)、「廣告」9 件(5.00％)、「其他類型

節目9」5 件，占 2.78％。 

圖 4：110 年民眾針對廣播之申訴案件：依內容類型區分 

◆電視主要申訴案 

一、就民眾申訴內容類型區分 

110 年民眾申訴電視內容以「新聞報導」及「意見表達／諮詢／建

議」兩大內容類型最多；民眾申訴新聞報導總計 589 件，不妥類別以「內

容不實、不公」最多，計 217 件（36.84%），其次為「妨害公序良俗」116

件(19.69%)；再者依序為「針對整體傳播環境提供個人想法」114 件

（19.35%）、「節目與廣告未區分」51 件（8.66%）、「妨害兒少身心健

康」22 件(3.74%），總計前開 5 項約占申訴新聞報導不妥內容件數的 88.28

％，詳見表 5。  

表 5：110 年民眾針對新聞報導之申訴意見：以不妥類別區分 

內容類型 不妥項目 件數 百分比 

新聞報導 內容不實、不公 219 37.18% 

                                                 
8
 綜合性節目係指節目內容多元之節目。 
9
 其他類型節目係指非屬音樂性節目、新聞報導及政論節目、綜合性節目者。 

綜合性節目

125件
69.44%

新聞報導及政論節目

20件
11.11%

音樂性節目

11件
6.11%

非指涉特定類型節目

10件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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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件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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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件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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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0 年民眾針對新聞報導之申訴意見：以不妥類別區分 

內容類型 不妥項目 件數 百分比 

妨害公序良俗 116 19.69% 

針對整體傳播環境提供個人想法 114 19.35% 

節目與廣告未區分 53 9.00% 

妨害兒少身心健康 22 3.73% 

利害關係人權益維護 15 2.55% 

違反其他機關主管法令 15 2.55% 

違規揭露個人資料 15 2.55% 

其他10 20 3.40% 

合計 589 100% 

申訴意見表達／諮詢／建議不妥類別以「針對整體傳播環境提供個人想

法」最多，為 158 件(79.00%)，其次為「本會業務建議」17 件（8.50%），

再者為「法規/資訊查詢」13 件（6.50%），以上 3 項不妥項目為民眾申訴意

見表達／諮詢／建議之主要類別，計有 188 件，約占 94.00％，詳見表 6。 

二、民眾申訴 10 件以上之電視節目、新聞報導、廣告 

110 年總計有 8 個節目、新聞報導、廣告經民眾申訴達 10 件以上，以

下依申訴案件數量（如表 7）依次進行說明： 

                                                 
10

 其他包含「歧視問題」(6 件)、「本會業務建議」(5 件)、「節目分級不妥」(4 件)、「違規使用插

播式字幕」(3 件)、「廣告違規(含排播時段、長度及內容)」(1 件) 、「法規/資訊查詢」(1 件)。 
11

 其他包含「節目與廣告未區分」(3 件)、「內容不實、不公」(2 件)、「妨害公序良俗」(2 件)、

「妨害兒少身心健康」(2 件)、「歧視問題」(1 件)、「違規使用插播式字幕」(1 件)、「節目分級不

妥」(1 件) 

表 6：110 年民眾針對意見表達／諮詢／建議之申訴意見：以不妥類別分 

內容類型 不妥項目 件數 百分比 

意見表達／諮

詢／建議 

針對整體傳播環境提供個人想法 158 79.00% 

本會業務建議 17 8.50% 

法規/資訊查詢 13 6.50% 

其他11 12 6.00% 

合計 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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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0 年民眾主要申訴電視節目、新聞報導及廣告 

節目/新聞報導/

廣告名稱 
頻道名稱 

節目/新聞報導/

廣告類型 
件數 

新台灣加油 三立新聞台 政論談話性節目 25 

就是愛住設計家 非凡新聞台 消費資訊型節目 20 

鄭知道了 
三立財經新聞台、 

三立新聞台 
政論談話性節目 20 

多情城市 民視無線台 影劇動漫節目 17 

辣新聞152 民視台灣台、民視新聞台 政論談話性節目 15 

天之驕女 三立台灣台 影劇動漫節目 12 

黃金歲月 民視無線台 影劇動漫節目 12 

BWT德國倍世淨

水器 

民視新聞台、八大綜合台、中天綜合

台、東森新聞台、寰宇新聞台等頻道 
廣告 11 

 

1. 「新台灣加油」節目計有 25 件 

民眾申訴意見：申訴內容 1： 

三立新聞台 110 年 5 月 24 日「新台灣加油」節目因標

題出現「萬華病毒」遭多位民眾申訴，意見略以：稱某

某病毒應屬專業用語，未經專業機構核准，私稱萬華病

毒，引起民眾恐慌；自創病毒名詞造成大眾受到誤導歧

視當地居民；污名化萬華區；請問何時有萬華病毒了？

那麼大的標題是想把破口全部推到萬華嗎？節目中，直

接打上萬華病毒等地名標籤化連結，有使該地區民眾備

受歧視深化作用，違反新聞倫理等。 

              申訴內容 2： 

主持人及節目來賓以自行臆測之方式誇大抹黑顏家，並

未有平衡報導，且節目中從未明確揭示具體消息來源或

媒體採訪，亦未於播出前善盡基本查證義務，顯然誤導

民眾認知及判斷，又有損害閱聽眾視聽權益。 

本會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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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內容 1： 

(1) 本會依循標準作業流程，請業者提出說明，並將案件提送該公司新

聞自律委員會討論，案經提送本會「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

討論，並經本會第 989 次委員會議決議發函改進。 

申訴內容 2： 

(1) 本會已調閱節目相關側錄資料，並逐一審視，惟經檢視檢舉內容，

陳情人雖敘明播出頻道、節目名稱、播出日期及討論主題，但未指

明涉有不妥或未具體查證之內容為何，因此本會已函請陳情人敘明

及提供相關事證後，依法查處。 

(2)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40 條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播送之節目評論

涉及他人或機關、團體，致損害其權益時，被評論者，如要求給予

相當答辯之機會，不得拒絕。」；同法第 44 條規定：「對於衛星廣播

電視之節目或廣告，利害關係人認有錯誤，得於播送之日起，二十

日內要求更正；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於接到要求後二十日內，在同

一時間之節目或廣告中加以更正。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認為節目或廣

告無誤時，應附具理由書面答覆請求人。」；第 45 條復規定：「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播送之內

容，致姓名、名譽、隱私、信用、肖像或其他人格權益受侵害者，

被害人得向法院請求除去該部分之內容或為必要之修正。有侵害之

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是以，針對衛星廣播電視之節目或廣告，

利害關係人若認報導有錯誤或有權利遭侵害之情事，可依上揭規定，

於法定期限內提出主張更正答辯之權益，及循司法途徑尋求保障。 

(3) 依據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2 條規定，業者應建立自律規範機制，獨

立受理視聽眾有關播送內容正確、平衡及品味之申訴，本會經函請

電視業者將相關案件提送新聞自律委員會討論，三立新聞台於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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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5 日召開新聞自律委員會討論後，已於 1 月 28 日將會議紀

錄上網公告，以利外界知悉自律改善情形。 

 

2. 「就是愛住設計家」節目計有 20 件 

民眾申訴意見：非凡新聞台「就是愛住設計家」節目內容推介宣傳呈現

特定設計師/廠商作品及服務涉有節目與廣告未區隔及

明顯置入。 

本會處理情形： 

(1) 本會對於電視內容的管理，主要是依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

電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前揭法令均要求節目應與廣告區分。對

於電視節目涉有明顯推介宣傳特定產品或服務涉有節目與廣告未

區隔之情形，本會均審視個案事證認定後，依行政程序查處。 

(2) 針對民眾反映非凡新聞台「就是愛住設計家」節目內容呈現特定設

計師/廠商作品及服務，涉節目與廣告未區隔相關規定，經檢視播

出內容，未明顯達違法構成要件，本會除於 110 年 6 月 28 日、29

日及 30 日將民眾申訴意見函請該公司參考外，並請該公司確實依

照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製播節目，並加

強內控及編審機制，以免違法受罰。 

 

3. 「鄭知道了」節目計有 20 件 

民眾申訴意見：節目主持人及來賓以自行臆測之方式誇大抹黑顏家，並

未有平衡報導，且節目中從未明確揭示具體消息來源或

媒體採訪，亦未於播出前善盡基本查證義務，顯然誤導

民眾認知及判斷，又有損害閱聽眾視聽權益。 

本會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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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已調閱節目相關側錄資料，並逐一審視，惟經檢視檢舉內容，

陳情人雖敘明播出頻道、節目名稱、播出日期及討論主題，但未指

明涉有不妥或未具體查證之內容為何，因此本會已函請陳情人敘明

及提供相關事證後，依法查處。 

(2)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40 條規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播送之節目評論

涉及他人或機關、團體，致損害其權益時，被評論者，如要求給予

相當答辯之機會，不得拒絕。」；同法第 44 條規定：「對於衛星廣播

電視之節目或廣告，利害關係人認有錯誤，得於播送之日起，二十

日內要求更正；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於接到要求後二十日內，在同

一時間之節目或廣告中加以更正。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認為節目或廣

告無誤時，應附具理由書面答覆請求人。」；第 45 條復規定：「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播送之內容，

致姓名、名譽、隱私、信用、肖像或其他人格權益受侵害者，被害

人得向法院請求除去該部分之內容或為必要之修正。有侵害之虞者，

並得請求防止之。」是以，針對衛星廣播電視之節目或廣告，利害

關係人若認報導有錯誤或有權利遭侵害之情事，可依上揭規定，於

法定期限內提出主張更正答辯之權益，及循司法途徑尋求保障。 

(3) 依據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2 條規定，業者應建立自律規範機制，獨立

受理視聽眾有關播送內容正確、平衡及品味之申訴，本會已函請電

視業者將相關案件提送新聞自律委員會討論，後續將依本會標準作

業流程處理，而本會亦將持續關注各新聞台內容表現。三立財經新

聞台於 111 年 1 月 5 日召開新聞自律委員會討論後，已於 1 月 28 日

將會議紀錄函送本會，並將會議紀錄上網公告，以利外界知悉自律

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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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情城市」節目計有 17 件 

民眾申訴意見：內容涉及「欺負弱勢、仇恨對立、怪力亂神、預謀害人

且湮滅證據」等劇情，違反社會倫理與法律，嚴重影響

社會觀感及治安，不適合於闔家觀賞時段播出，違反社

會善良風俗。 

本會處理情形：本會原則尊重媒體專業自主及編輯自由，其節目內容如

有明確違法構成要件，將依法處理。針對民眾檢舉播出

之內容，經檢視該節目劇情及畫面之處理，屬劇情鋪陳

範疇，雖尚未構成明顯違法要件，惟恐戲劇節目所呈現

出之意涵，對社會帶來的不良效應，已將民眾反映意見

函轉予該公司參考，並請該公司確實依照電視節目分級

處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製播內容，以免違規受罰。 

 

5. 「辣新聞 152」節目計有 15 件 

民眾申訴意見：節目太過集中討論同一個別人物-顏寬恒，有違反公平原

則，及全篇僅以主持人及節目來賓自行捏造臆測之方式

誇大抹黑，並未有任何平衡報導。節目中從未明確揭示

具體消息來源或媒體採訪，亦未於播出前善盡基本查證

義務，顯然誤導民眾認知及判斷，又有損害閱聽眾視聽

權益，及意圖操弄股價，致損害公共利益。 

本會處理情形： 

(1) 本會已調閱相關側錄資料，並逐一審視。惟經檢視檢舉內容，陳情

人雖敘明播出頻道、節目名稱、播出日期及討論主題，但多未指明

涉有不妥或未具體查證之內容為何，因此本會已函請陳情人敘明及

提供相關事證後，依法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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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函復陳情人，利害關係人若認報導有錯誤或有權利遭侵害之情事，

可依廣電相關法規，於法定期限內提出主張更正答辯之權益，及循

司法途徑尋求保障。 

(3) 本會已函請電視業者將相關案件提送新聞自律委員會討論，後續將

依本會標準作業流程處理，而本會亦將持續關注各新聞台內容表現。

民視公司於 110 年 12 月 30 日及 111 年 1 月 20 日召開新聞自律委

員會討論後，已於 111 年 1 月 11 日及同年月 24 日將會議紀錄函送

本會，並將會議紀錄上網公告，以利外界知悉自律改善情形。 

 

6. 「天之驕女」節目計有 12 件 

民眾申訴意見：於闔家觀賞普遍級的八點檔劇情出現「使用醫療器具針

頭殺人不良示範」、「利用刀械殺人」、「多次播出殺

人、暴力、血腥的劇碼」及「誇張換臉之劇情」等內容，

涉妨害兒少身心健康及妨害公序良俗。 

本會處理情形： 

(1) 本會原則尊重媒體專業自主及編輯自由，其節目內容如有明確違法

構成要件，將依法處理。有關民眾檢舉不妥之內容，經檢視該節目

劇情及畫面之處理，屬劇情鋪陳範疇，雖尚未構成明顯違法要件，

惟恐戲劇節目所呈現出之意涵，對社會帶來的不良效應，本會於

110 年 5 月 21 日已將民眾反映意見函轉予該公司參考外，並要求

提出說明及提送該公司之節目自律委員會討論。 

(2) 本案經三立台灣台於 110 年 6 月 11 日召開節目自律委員會討論與

檢討後，已於 6 月 15 日將會議紀錄函送本會，並將會議紀錄上網

公告，以利外界知悉自律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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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黃金歲月」節目計有 12 件 

民眾申訴意見：內容涉及「群聚、暴力傷人、提倡迷信、怪力亂神或違

反科學」違背一般社會道德倫理、正面價值或善良風俗

之標準及違反疫情期間不得群聚規定；另涉及「置入行

銷」之情節已影響戲劇節目編輯內容。 

本會處理情形： 

(1) 有關涉及「暴力傷人、提倡迷信、怪力亂神或違反科學」等內容，

經檢視該節目呈現尚屬劇情鋪陳範疇，雖未構成明顯違法要件，惟

恐戲劇節目所呈現之意涵，對社會帶來的不良效應，已將民眾反映

意見函轉予電視公司參考。 

(2) 另民眾反映涉有違反疫情期間不得群聚規定乙節，因本會係針對節

目內容進行監理，而非劇組拍片過程，且文化部已於110年7月8日

公布「影視劇組拍攝防疫管理措施」，作為影視拍攝工作參考，因

此已函復陳情人進行說明。 

(3) 民眾反映劇情內容涉及置入行銷乙事，經調帶檢視，業發函請該公

司改進，同時函請業者提至節目自律委員會討論，民視公司於110

年12月9日、111年1月10日召開節目自律會議，並將會議紀錄及結

論對外公告周知。 

 

8. 「BWT 德國倍世淨水器」廣告共計 11 件 

民眾申訴意見：廣告內容出現血腥驚悚令人不舒服畫面且播送時段不

當，對於兒少身心健康有不良影響等。 

本會處理情形：函請電視學會及衛星電視公會轉知會員，如有受託播

送該廣告，請啟動自律機制，審慎安排於適當時段及

避免於兒童為主要收視對象之節目播送，本會並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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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意見函轉廣告主參考。 

 

三、110 年度涉及性別歧視案件質性分析 

1. 三立都會台 109 年 6 月 17 日播出「國光幫幫忙之大哥是對的」節目 

(1) 節目內容： 

該節目以「報告大哥！這些衣服她們只穿給愛人看」為主題，節目

主持人以 4 種主題（約會穿搭、派對穿搭、海邊穿搭、睡衣款式），

經由 8 位女性依其主題穿搭服飾出場，並讓節目藝人及主持人們票

選出心目中最理想的主題服裝穿搭者。 

(2) 涉性平問題及檢討： 

節目內容及畫面呈現涉及過度裸露或具性意涵，女性衣著及情境明

顯物化女性，內容涉及女性身體且言語露骨。除有令人尷尬、反感

之性話題外，亦具誤導偏差性觀念或對性別關係不當認知之虞，以

及為增加娛樂效果或以戲謔方式呈現涉及性別之話題及內容，顯示

該節目對內容涉及性意涵問題的認識之不足。 

(3) 本會處理情形： 

案經本會第 953次委員會議決議其內容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8條

第 3 項規定，依同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以 110 年 4 月 7 日

通傳內容字第 10900420990 號裁處書，核處罰鍰新臺幣 40 萬元。 

 

2. 台視 110 年 2 月 6 日播出「綜藝 3 國智」節目 

(1) 節目內容： 

該節目播出「支援前線」闖關關卡。設計有不同關卡任務，藝人須於

3 分鐘之內完成指定任務，出現脫解內衣內褲、含耳、強吻、測量女

性胸圍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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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涉性平問題及檢討： 

節目內容及藝人之言語及動作涉有不良意涵，出現令人尷尬之性暗

示或肢體接觸，畫面並予以特寫及言語對話反覆描述，並用字幕加

以強化。節目呈現具侵犯的動作，卻以歡樂、嬉鬧及遊戲包裝美化，

並涉及物化女性，顯示該節目缺少性平意識。 

(3) 本會處理情形： 

案經本會第 971 次委員會議決議其內容違反廣播電視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節目分級規定，依同法第 4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以 110

年 8 月 11 日通傳內容字第 11000184150 號裁處書，核處罰鍰新臺

幣 80 萬元。 

 

◆本會核處廣電事業案件 

110 年核處電視事業（無線、衛星頻道）共計 97 件，核處內容含警告 29

件、罰鍰 68 件，較 109 年的 117 件減少 20 件，核處金額共計新臺幣 2,443

萬元，較 109 年的 3,698 萬元減少 33.94%。 

就核處金額來看，以「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總計新臺幣 1,260 萬元

最高，占電視事業核處金額 51.58%。其次為「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核

處新臺幣 280 萬元，再次為「廣告超秒」核處新臺幣 260 萬元。 

以違規事項件數而言，最多者為「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共 59 件；其

次依序係「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10 件、「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4 件、

「廣告超秒」4 件（詳見表 8），各頻道核處件數、金額及違規事項請另見附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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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電視違規核處件數與核處金額年度變化      

單位：新臺幣(元) 

110 年 109 年 

違規事項 
核處方式及件數 

核處金額 違規事項 
核處方式及件數 

核處金額 

警告 罰鍰 合計 警告 罰鍰 合計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

分開 
19 40 59 12,600,000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

分開 
16 34 50 13,700,000 

妨害兒童或少年身

心健康 
0 4 4 2,800,000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

良風俗 
0 14 14 5,500,000 

廣告超秒 0 4 4 2,600,000 
妨害兒童或少年身

心健康 
0 18 18 4,650,000 

違反節目分級處理

辦法 
6 4 10 1,600,000 

製播新聞違反事實

查證原則，致損害

公共利益 

0 8 8 4,200,000 

違反電視置入行銷

及贊助管理辦法 
0 2 2 1,150,000 

違反節目分級處理

辦法 
2 9 11 3,500,000 

於新聞節目中為置

入性行銷 
0 1 1 700,000 廣告超秒 0 4 4 2,400,000 

廣告超過三分鐘或

以節目型態呈現無

標示廣告二字 

0 3 3 600,000 
違反黨政軍退出媒

體規定 
0 2 2 1,800,000 

節目插播廣告次數 0 3 3 600,000 
違反電視置入行銷

及贊助管理辦法 
0 4 4 1,200,000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

良風俗 
0 1 1 500,000 

違反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 
0 1 1 30,000 

製播新聞違反事實

查證原則，致損害

公共利益 

0 1 1 400,000 

未於期限內更正或

答覆利害相關人請

求 

2 0 2 0 

節目播送受政府委

託為置入性行銷之

內容 

0 1 1 400,000 

未經許可變更，擅

自辦理設立或變更

登記者 

2 0 2 0 

違反黨政軍退出媒

體規定 
0 1 1 200,000 

違反本國自製節目

或本國自製戲劇節

目比率 

1 0 1 0 

節目變更未經主管

機關核准即宣播 
0 1 1 200,000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 
0 1 1 50,000      

違反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 
0 1 1 30,000      

未經許可擅自變更

營運計畫 
3 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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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電視違規核處件數與核處金額年度變化      

單位：新臺幣(元) 

110 年 109 年 

違規事項 
核處方式及件數 

核處金額 違規事項 
核處方式及件數 

核處金額 

警告 罰鍰 合計 警告 罰鍰 合計 

未於期限內更正或

答覆利害相關人請

求 

1 0 1 0      

合計 29 68 97 24,430,000 合計 23 94 117 36,980,000 

 

110 年核處廣播電臺共 51 件，核處內容含警告 47 件、罰鍰 4 件，較 109

年的 18 件增加 33 件，核處金額共計新臺幣 5 萬 1,000 元（詳見表 9）。各電臺

核處件數、金額及違規事項請另見附表 2。 

 

  表 9：廣播違規核處件數與核處金額年度變化     

單位：新臺幣(元) 

110 年 109 年 

違規事項 
核處方式及件數 

核處金額 違規事項 
核處方式及件數 

核處金額 
警告 罰鍰 合計 警告 罰鍰 合計 

節目未與廣告

明顯分開 
41 3 44 27,000 

節目未與廣告

明顯分開 
14 0 14 0 

廣告超秒 5 1 6 24,000 廣告超秒 3 0 3 0 

營運計畫變更

未經申請核准 
1 0 1 0 

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停播、股

權轉讓、變更

名稱或負責人 

1 0 1 0 

合計 47 4 51 51,000 合計 18 0 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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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NCC 傳播監理報告：附表 1 

110 年電視頻道違規核處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頻道名稱 違規事實 件數 金額 

中視綜合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3 2,000,000 

台灣藝術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9 1,800,000 

高點電視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3 1,800,000 

東風衛視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3 1,200,000 

東森戲劇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4 800,000 

衛視中文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2 800,000 

東森財經新聞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3 600,000 

三立台灣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2 600,000 

中視新聞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1 600,000 

三聖電視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2 400,000 

MUCH TV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1 400,000 

非凡新聞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1 400,000 

TVBS 歡樂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1 200,000 

八大第一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1 200,000 

天美麗電視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1 200,000 

好萊塢電影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1 200,000 

超視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1 200,000 

雙子衛視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1 200,000 

三聖電視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7 警告 

威達超舜生活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3 警告 

天美麗電視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2 警告 

ELTA 體育 2 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1 警告 

中視菁采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1 警告 

中視經典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1 警告 

台視財經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1 警告 

台視綜合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1 警告 

緯來育樂台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1 警告 

龍華電影 節目與廣告未明顯分開 1 警告 

TVBS 新聞台 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1 800,000 

三立新聞台 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1 800,000 

era news 年代新聞 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1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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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電視頻道違規核處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頻道名稱 違規事實 件數 金額 

壹電視新聞台 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1 600,000 

台灣戲劇台 廣告超秒 2 1,200,000 

雙子衛視 廣告超秒 1 800,000 

台灣藝術台 廣告超秒 1 600,000 

臺灣電視台 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1 800,000 

民視新聞台 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2 400,000 

三立都會台 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1 400,000 

HBO 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2 警告 

三立台灣台 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1 警告 

民視無線台 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1 警告 

東森洋片台 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1 警告 

緯來電影台 違反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1 警告 

民視無線台 違反電視置入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 2 1,150,000 

民視新聞台 於新聞節目中為置入性行銷 1 700,000 

台灣藝術台 廣告超過三分鐘或以節目型態呈現無標示廣告二字 3 600,000 

東森新聞台 節目插播廣告次數 3 600,000 

中視新聞台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1 500,000 

三立新聞台 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 1 400,000 

東森綜合台 節目播送受政府委託為置入性行銷之內容 1 400,000 

優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規定 1 200,000 

民視新聞台 節目變更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即宣播 1 200,000 

中天新聞台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1 50,000 

TVBS 新聞台 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1 30,000 

中天娛樂台 未經許可變更營運計畫中之「節目規畫」 1 警告 

中天綜合台 未經許可變更營運計畫中之「節目規畫」 1 警告 

好萊塢電影台 未經許可變更營運計畫中之「節目規畫」 1 警告 

公共電視台 未於期限內更正或答覆利害相關人請求 1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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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NCC 傳播監理報告：附表 2 

 

110 年廣播電臺違規核處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電臺名稱 電臺頻率 違規事實 件數 金額 

南方之音廣播 

股份有限公司 
FM89.3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9,000 

鄉親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91.9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9,000 

濁水溪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90.1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9,000 

台南之聲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92.7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2 警告 

東方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FM99.5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2 警告 

人生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89.5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大溪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FM91.1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大樹下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90.5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山海屯青少年之聲廣播 

股份有限公司 
FM90.3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冬山河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105.5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台灣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中興廣播電台 
AM630k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台灣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廣播電台 
AM774k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台灣聲音廣播興業 

股份有限公司 
FM97.7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廣播電臺 
AM657k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先聲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AM774k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全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FM106.1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每日廣播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FM98.7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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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廣播電臺違規核處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電臺名稱 電臺頻率 違規事實 件數 金額 

奇峰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90.5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南台灣之聲廣播 

股份有限公司 
FM103.9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南都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89.1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省都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FM93.7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飛碟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FM92.1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草嶺之聲廣播電臺 

股份有限公司 
FM89.7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財團法人中國無線電協進

會電聲廣播電台 
AM1071k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財團法人中港溪 

廣播事業基金會 
FM91.3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財團法人天主教台灣省基

隆市益世堂益世廣播 
AM1404k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財團法人太魯閣之音 

廣播事業基金會 
FM91.3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財團法人北宜產業 

廣播事業基金會 
FM89.9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財團法人台東知本 

廣播事業基金會 
FM91.3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財團法人民生展望 

廣播事業基金會 
FM90.5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財團法人真善美 

廣播事業基金會 
FM89.9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財團法人澎湖社區 

廣播事業基金會 
FM89.7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都會聲音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99.7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曾文溪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89.9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港都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98.3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愛苗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FM102.3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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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廣播電臺違規核處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電臺名稱 電臺頻率 違規事實 件數 金額 

嘉南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91.9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綠色和平廣播 

股份有限公司 
FM97.3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臺南線上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90.3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蓮友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92.5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燕聲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AM1242k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關懷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FM91.1MHz 節目未與廣告明顯分開 1 警告 

人生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FM89.5MHz 廣告超秒 1 24,000 

人生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89.5MHz 廣告超秒 1 警告 

太平洋之聲廣播 

股份有限公司 
FM91.5MHz 廣告超秒 1 警告 

民本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AM855kHz 廣告超秒 1 警告 

指南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106.5MHz 廣告超秒 1 警告 

華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AM1224kHz 廣告超秒 1 警告 

寶島新聲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FM98.5MHz 

營運計畫變更未經申請核

准 
1 警告 

  


